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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裁判字號：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5 年易字第 669 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裁判日期：民國 105 年 09 月 29 日

裁判案由：裁判案由：妨害自由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5年度易字第669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一中

選任辯護人　蔡炳楠律師

　　　　　　黃敏綺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5 年度偵字第

588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一中犯強制罪，處拘役壹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

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陳一中於民國105 年2 月23日15時32分左右，駕駛車牌號碼

    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沿臺北市○○區○○路外側車道由

    西往東方向行駛，於行近永吉路與松隆路口時，未顯示方向

    燈，即逕自切換至內側第二車道，適李育宸駕駛車牌號碼00

    00-00 號自用小客車同向行駛在該第二車道之後方，乃按喇

    叭兩短聲及一長聲以示警，詎陳一中因之心生不滿，於同日

    15時33分許，雙方車輛行駛至下一永吉路與松信路口、一前

    一後停等紅燈時，下車走至李育宸車輛駕駛座旁理論，於該

    路口燈號已轉綠燈後，竟基於強制之犯意，仍未返回其車內

    ，猶站立於李育宸駕駛座旁、緊盯李育宸且繼續出言理論，

    並試圖開啟該駕駛座車門及以手拍打車窗，阻擋其去向，以

    此強暴方式妨害李育宸自由駕車離去之權利。

二、案經李育宸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信義分局報告臺灣臺北地

    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一、本院下列用於證明被告陳一中本案犯罪之供述證據，被告及

    其辯護人於言詞辯論終結前並未爭執其證據能力，而本院審

    酌上開證據製作時之情況，並無違法不當之情事，亦無證明

    力明顯過低等瑕疵，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

    法第159 條之5 第2 項之規定，均得作為證據。

二、本院下列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

    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 條之4 反面解釋，亦

    均得為證據。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固坦承伊確有於前揭時間，開車行近永吉路與松隆

匯出時間：113/05/07 0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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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口時，未顯示方向燈即切換車道至告訴人李育宸駕駛車輛

    前方，遭告訴人鳴按喇叭，於行至下一永吉路與松信路口停

    等紅燈時下車，走至告訴人車輛駕駛座旁理論及拍打車窗、

    試圖開啟車門，直至路口燈號轉為綠燈時仍未返回車內駕車

    駛離等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強制之犯行，辯稱：當時係因

    告訴人一路持續鳴按喇叭，我以為是否我的車輛擦撞到他，

    所以下車要他報警，因為我當日未攜帶手機，我認為這是交

    通事故，要保持原狀，所以才未駕車駛離，沒有強制犯意等

    語。被告之辯護人則為其辯護略以：被告當時未打方向燈而

    變換車道，告訴人同時鳴按喇叭兩短聲又一長聲示警，被告

    雖有錯在先，但因認為並未碰撞到告訴人車輛就繼續往前行

    駛，然告訴人隨後又數度持續短鳴喇叭，亟為挑釁，被告以

    為告訴人是在示意被告停車處理交通糾紛，始於下一路口紅

    燈時下車走至告訴人車旁理論，並因當日未攜帶手機在身，

    要求告訴人報警處理本件行車糾紛，當時因告訴人沒有打電

    話報警的動作，被告以為告訴人沒有聽到才會拍打告訴人車

    窗及試圖打開車門，被告於燈號轉為綠燈時仍未駛離之行為

    ，係為等警察到場處理之故，並無強制之主觀犯意，告訴人

    於警詢、偵查時亦未以被告拍打車窗或試圖開啟車門作為告

    訴內容，可見其並未認被告該等行為使其自由駕車離去之意

    思決定自由受限，且當時告訴人左右兩側車道車輛均已前駛

    ，被告車輛亦非緊貼告訴人車輛停放，告訴人亦得變換車道

    離去，且被告當時已下車，亦無可能以肉身阻擋告訴人離去

    ，告訴人亦無駕車離去遭告訴人阻擋之情形，故被告之行為

    自始未令告訴人自由駕車離去之意思決定自由受限，客觀上

    難認已對告訴人行使相當程度有形力而達強暴程度，故被告

    行為應不構成強制罪等語。

二、經查：

（一）按刑法第304 條之強暴、脅迫，祇以所用之強脅手段足以

      妨害他人行使權利，或足使他人行無義務之事為已足，並

      非以被害人之自由完全受其壓制為必要（最高法院28年上

      字第3650號判例意旨參考、85年度台非字第75號裁判亦同

      此見解）。又刑法第304 條所稱「強暴」者，乃以實力不

      法加諸他人之謂，係廣義指直接或間接對人行使之有形力

      而言，不以直接施諸於他人為必要，即間接施之於物體而

      影響於他人者，亦屬之（最高法院86年度台非字第122 號

      裁判同此見解）。

（二）查被告確有於前揭時間，開車行近永吉路與松隆路口時，

      未顯示方向燈即切換車道至告訴人李育宸駕駛車輛前方，

      遭告訴人鳴按喇叭，於行至下一永吉路與松信路口停等紅

      燈時下車，走至告訴人車輛駕駛座旁理論及拍打車窗、試

      圖開啟車門，直至路口燈號轉為綠燈時仍未返回車內駕車

      駛離等事實，為被告所是認，並有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時

      指證：當時被告車輛在松隆路口時往左邊急切變換車道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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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方向燈，我隨即按喇叭警示，之後被告在永吉路與松信

      路口紅燈時以車輛把我擋在路上，隨即下車拍打車窗，示

      意要我下車理論，當時被告紅燈時將我攔下，至綠燈時他

      還是擋在我前面，我便報警處理等語（偵查卷第6 至7 頁

      ），及於偵查時證稱：當時被告未打方向燈往左切，我按

      喇叭，到永吉路與松信路口紅燈時，被告下車到我的車旁

      叫囂，問我有哪裡不高興，要我下車理論報警，車子就停

      在路上，被告本來就停在我前面，一直到綠燈他仍未上車

      還在我車旁邊，我就報警等語可佐（偵查卷第18頁反面）

      。而經本院當庭勘驗告訴人行車記錄器影片亦顯示：被告

      車輛確實於行近永吉路與松隆路口時，未顯示方向燈即變

      換車道至告訴人車輛前方，告訴人隨即鳴按喇叭兩短聲後

      又一長聲（鳴按時間總計約為4 秒），嗣兩車通過該路口

      而駛至下一永吉路與松信路口，於三線道之中央車道一前

      一後停等紅燈（被告車輛在前、告訴人車輛在後），被告

      隨即下車，一邊朝告訴人講話、一邊走向告訴人駕駛座旁

      ，告訴人於車內對被告稱「你不會打方向燈喔」等情（見

      本院卷第40頁勘驗筆錄），又經勘驗接續該行車記錄器之

      告訴人兩段手機錄影（影片各計1 分30秒）顯示：（第一

      段）永吉路與松信路路口燈號已轉為綠燈，左右兩側車道

      車輛均已向前行駛，被告仍站立於告訴人駕駛座旁，朝告

      訴人大聲說話，並嘗試打開該駕駛座車門，因車門上鎖而

      未果，被告並持續緊盯告訴人查看，並在告訴人駕駛座旁

      來回走動，又走向告訴人車輛後方查看，旋又走至告訴人

      車輛前方繼續對告訴人說話，嗣走回告訴人駕駛座旁，要

      告訴人叫警察來，上開共計1 分20秒之期間被告車輛均停

      於告訴人車輛前方，之後該路口又轉為紅燈，被告均仍持

      續站立於告訴人車輛左前側並緊盯告訴人；（第二段）被

      告仍持續站立於告訴人車輛左前側並緊盯告訴人，於影片

      時間21秒時，被告走回自己的車輛駕駛座並上車，此時該

      路口持續為紅燈，影片時間39秒時改為綠燈，其他車輛均

      已前駛，影片時間50秒時，畫面右方有一名員警出現在被

      告車輛右側，影片時間1 分2 秒時，被告車輛起步，靠右

      側路邊停下，影片時間1 分13秒時，被告下車朝員警說話

      並指向告訴人，告訴人車輛亦隨即起步往右側路邊行駛等

      情（見本院卷第40頁反面至第41頁勘驗筆錄），復有上開

      行車記錄器及手機錄影影片翻拍照片可參（偵查卷第9 、

      21至23頁），可見告訴人因被告未顯示方向燈即變換車道

      而鳴按喇叭示警，喇叭聲響雖達4 秒，惟於兩車前後通過

      松隆路口後，即未再鳴按喇叭，嗣兩車行至下一松信路口

      停等紅燈，被告隨即下車走至告訴人駕駛座旁理論，告訴

      人質以被告未打方向燈，嗣該路口燈號轉為綠燈，被告仍

      未返回車內，猶站立於告訴人車旁持續理論、緊盯告訴人

      並來回走動，且試圖開啟車門，上開總計1 分20秒綠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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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間，被告車輛均持續停於告訴人車前等情，由被告下車後

      ，並未先行查看伊本身車輛或告訴人車輛外觀狀況，而係

      直接走向告訴人駕駛座旁理論，告訴人亦隨即質以伊未打

      方向燈一事，足見被告當時確係因伊未顯示方向燈遭告訴

      人長按喇叭而心生不滿，乃下車向其理論，且經告訴人質

      以未打方向燈之事後，伊主觀上更可確認本件雙方爭執確

      係未打方向燈及鳴按喇叭之爭議，無涉人車碰撞等身體或

      財產上損害之糾紛。

（三）雖被告辯稱當時係因告訴人一路持續鳴按喇叭，伊以為車

      輛有碰撞，始下車要告訴人報警處理，伊待在現場係要保

      持原狀等語。惟查，告訴人係於被告行近松隆路口變換車

      道當下鳴按喇叭兩短聲及一長聲計約4 秒，嗣兩車前後通

      過該路口，直至抵達下一松信路口為止，均未再鳴按喇叭

      等情，業經本院前開勘驗告訴人行車記錄器影片核實，至

      被告提出其車輛之行車記錄器影片雖顯示在告訴人鳴按喇

      叭兩短聲及一長聲後，車外又傳出持續短鳴喇叭聲計約3

      秒（見本院卷第41頁本院勘驗筆錄），惟該3 秒喇叭聲音

      量非低，若確亦係告訴人車輛所發出，自無未為告訴人行

      車記錄器所收錄之理，衡以當時除告訴人車輛外，被告車

      輛旁尚有其餘至少3 台之車輛（見偵查卷第9 頁照片），

      是堪認該3 秒喇叭聲響應係其餘車輛所發出，並非告訴人

      所鳴按，故被告辯稱告訴人當時係一路持續鳴按喇叭等語

      ，已難認可採。至被告另辯稱伊當時以為車輛有發生碰撞

      ，始下車要告訴人報警處理，停在現場是要保持原狀一節

      ，然查，被告於案發當日警詢時僅稱當時係因伊未打方向

      燈變換車道，告訴人大聲鳴按喇叭，伊認有挑釁意味，乃

      下車向其理論，問其有何不滿，請他報警處理，因為伊認

      這件事應該等待警方處理最適合等語，並未表示伊當時有

      認為雙方車輛可能發生碰撞之情（偵查卷第3 至4 頁），

      參諸本件前開勘驗結果亦確顯示被告於下車後，係逕至告

      訴人車旁理論，並未先查看車輛外觀，告訴人亦隨即質以

      未打方向燈乙節，業如前述，被告於嗣後偵查、審理時始

      稱伊當時擔心是否有撞到人車，才留在現場待警方到場處

      理云云，與伊先前所述有異，亦與客觀勘驗結果顯示之案

      發情形不符，顯非可採；況被告亦迭陳：伊下車後，經查

      看雙方車輛外觀，均未發現碰撞痕跡等語在卷（偵查卷第

      19頁、本院卷第55頁），則縱依被告所述，伊當時亦已確

      認雙方確實未發生碰撞一節無訛，當下顯然已無要求告訴

      人將車輛停留現場待警方到場之理。

（四）由上，依當時被告與告訴人僅係被告未顯示方向燈變換車

      道及告訴人對此鳴按喇叭，未涉及人車碰撞或損傷之糾紛

      態樣，告訴人自無需將車輛停留於非屬雙方爭議現場（即

      松隆路口）之松信路口車道、保持所謂「原狀」，與被告

      理論之義務，其於松信路口燈號轉為綠燈後，本得自行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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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中央車道前駛自由離去，詎被告卻於達1 分20秒之綠燈

      期間，持續將車輛停於告訴人車輛前方，以前開站立於告

      訴人車旁緊盯、來回走動，拍打車窗及試圖開啟車門之方

      法，阻擋其去向，使告訴人無法順利自原車道前駛離去，

      顯然已屬以將有形力加諸於告訴人駕駛車輛（即拍打車窗

      、試圖強開車門）之間接強暴方式，妨害告訴人行使自由

      駕車離去之權利，不因告訴人尚得轉至左右兩側車道行駛

      而自由未完全受其壓制一節，影響被告強制罪之成立。又

      告訴人於警詢時即已明白指稱本件被告係以拍打車窗等方

      式要其下車理論，故要對被告提告，被告至綠燈時還是擋

      在我前面，我便報警處理，我要對被告提出強制罪告訴等

      語明確（偵查卷第6 至7 頁），足認告訴人確係認被告係

      以該等拍打車窗等方式妨害其自由駕車離去之權利，則辯

      護意旨稱告訴人並未認被告該等行為係強制方式云云，難

      認可採。又依被告自承當時已記下告訴人車號，可以請路

      人報警處理等語在卷（本院卷第56頁），衡以當時係屬白

      日，案發現場係屬臺北市區，附近人車眾多，若被告僅係

      單純要報警處理本件變換車道及鳴按喇叭糾紛，並無強制

      告訴人停留現場之意圖，則伊亦可駛離車道，靠邊停車後

      ，請路邊人車協助報警，或直接前往鄰近警局報案，當無

      強行以上開拍打車窗、試圖開門之方式要求告訴人必於現

      場立即報警之理，是被告辯稱伊當時拍打車窗及試圖開門

      是要告訴人報警，並無強迫他留在該處之犯意云云，顯係

      卸責之詞，洵非足採。

（五）綜上所述，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予認定，應予依法

      論科。

參、論罪科刑部分

    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4 條第1 項之強制罪。爰審酌被

    告未顯示方向燈即變換車道，經告訴人鳴按喇叭示警，竟因

    而心生不滿，以拍打車窗、試圖強開車門之間接強暴方式，

    妨害告訴人行使自由駕車離去之權利，所為實有不該；兼衡

    其犯後猶矢口否認犯行，且就本件糾紛所由生之己身未顯示

    方向燈即變換車道之行為未深切反省，單對告訴人鳴按喇叭

    聲響及長度多所質疑之犯後態度，且未曾就本件所為對告訴

    人表示歉意，亦未取得其諒解；暨斟酌被告自述大專畢業之

    智識程度，已婚、育有兩名已滿18歲之子女，現任職於外商

    公司，月薪約人民幣5 萬元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以及前開

    本案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及所致告訴人權利遭妨害程度等

    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

    準，以示懲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84 條之1 、第299 條第1 項前段

，刑法第304 條第1 項、第41條第1 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 條

之1 第1 項、第2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顧仁彧到庭執行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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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05     年    9     月    29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林伊倫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桑子樑

中    華    民    國  105     年    9     月    2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04條（強制罪）

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處 3 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3 百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資料來源：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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